
美國關稅變更與託運要求總覽

美國總統川普於2025年4月2日簽署行政命令，隨後進行修訂，影響美國關稅政策及最低免稅額待遇。查看相關變更摘要，請按此處。

原產地／製造商（MFR） 法規 目前規定 2025年4月5日 2025年4月9日 2025年4月10日 2025年5月2日

中國、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及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其他亞太國家或地區

非正式報關 不符合最低免稅額待遇的貨件（例如反傾銷、部分PGA商品) 且海關價值<250美元 

正式報關 1. 符合最低免稅額待遇的貨件且其海關價值≥800美元，或
2. 不符合最低免稅額待遇的貨件（例如反傾銷、部分PGA商品) 且其海關價值≥250美元

非正式／正式申報之關稅
及商品處理費（MPF）¹

最低免稅待遇放行

非正式報關

正式報關

非正式／正式申報之關稅
及商品處理費（MPF）¹

最低免稅待遇

移除（中國和香港）
海關價值<800美元，並且
• 抵達前經由SEC 321提交或放行
• 反傾銷及部分合作夥伴政府機構（PGA）商品不符合最低額免稅額規定

海關價值<800美元，並且
• 抵達前經由SEC 321提交或放行
• 反傾銷及部分合作夥伴政府機構（PGA）商品不符合最低額免稅額規定

海關價值<250美元

海關價值≥250美元

基本稅率 + IEEPA² 20%（中國
和香港）+ Sec 301³（僅限中國）
+ Sec 232⁴（如適用）+ MPF

海關價值<2,500美元 不符合最低免稅額待遇的貨件（例如反傾銷、部分PGA商品) 且海關價值<250美元 

1. 符合最低免稅額待遇的貨件且其海關價值≥800美元，或
2. 不符合最低免稅額待遇的貨件（例如反傾銷、部分PGA商品) 且其海關價值≥250美元海關價值≥2,500美元

僅適用於超過最低額免稅額門檻；
基本稅率 + Sec 232（如適用）
+ MPF（若Sec 232適用，則不會
徵收對等關稅。）

僅適用於超過最低額免稅額門檻；
基本稅率+ 對等關稅10% + Sec 232
( 如適用）+ MPF（若Sec 232適用，
則不會徵收對等關稅。）

僅適用於超過最低額免稅額門檻；
基本稅率 + 個別對等關稅+ Sec 232
( 如適用）+ MPF（若Sec 232適用，
則不會徵收對等關稅。）

基本稅率 + IEEPA 20%（中國和香港）
+ 對等關稅10%⁵  + Sec 301（僅限
中國）+ Sec 232（如適用）+ MPF。
( 若Sec 232適用，則不會徵收對等
關稅。）

基本稅率 + IEEPA 20%（中國和香港）+ 個別
對等關稅⁶ 125%（中國、香港、澳門）+ Sec 301
( 僅限中國）+ Sec 232（如適用）+ MPF。 
( 若Sec 232適用，則不會徵收對等關稅。）

僅適用於超過最低額免稅額門檻；基本稅率 + 
對等關稅10% + Sec 232（如適用）+ 
MPF（若Sec 232適用，則不會徵收對等關稅。）

基本稅率 + IEEPA 20%（中國和香港）
+ 個別對等關稅⁶ 84% + Sec 301（僅
限中國）+ Sec 232（如適用）+ MPF。
( 若Sec 232適用，則不會徵收對等
關稅。）

針對原產地為中國大陸、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其他地區的貨品變更摘要。

註：表格內所示資訊僅供參考，內容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1. MPF：商品處理費。非正式申報：最低金額2.62美元或海關申報值0.3464%。正式申報：最低金額32.71美元，海關申報值0.3464%，或最高金額634.62美元。
2. IEEPA：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
3. Sec 301：Section 301（301條款）為美國依據不公平貿易行為對特定商品課徵關稅。此條款為美國總統川普在首任期內，賦予美國對中國大陸商品實施各項關稅措施以及近期對中國船舶產業調查的主要法律依據。由中國大陸出口的眾多商品皆需依第301條款繳納關稅，相關詳情可於此處查看。
4. Sec 232：Section 232（232條款）即美國以國土安全為由對特定商品課徵關稅的法律依據。目前適用對象包括向鋼鐵與鋁材（含衍生品）徵收25%關稅以及對汽車（自5月起也包括汽車零件，具體日期有待公告）徵收25%關稅。未來亦可能向木材、銅、半導體與藥品開徵關稅。
5. Recip.10%（對等關稅10%）：美國總統川普於2025年4月2日簽署的行政命令，自2025年4月5日起（美國東部時間），對所有國家 / 地區原產的商品徵收額外10%的對等關稅。自2025年4月5日起 (美國東部時間)，半導體及相關產品將免於徵收上述對等關稅。
6. Individualized Recip.（個別對等關稅）：自2025年4月5日起 (美國東部時間)，半導體及相關產品免徵上述對等關稅。個別對等關稅自2025年4月10日起至2025年7月9日期間暫停適用，但中國大陸、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除外。按此處查看詳情。 

最後更新日期：2025年4月17日，新加坡時間

https://www.fedex.com/zh-tw/service-news.html#us-regulatory-changes
https://ustr.gov/issue-areas/enforcement/section-301-investigations/tariff-actions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5/04/07/2025-06063/regulating-imports-with-a-reciprocal-tariff-to-rectify-trade-practices-that-contribute-to-large-and


託運守則

提供清楚詳盡的商品描述，請回答以下問題：

• 貨品為何？

• 數量有多少？

• 它是由什麼製成的？

• 此貨品的預期用途為何？

• 原產國 / 地在哪？

如為紡織品與服飾類商業貨件（無論申報價值），請在
空運提單與商業發票上提供製造商識別碼（MID）。

• 不適用於海關價值低於250美元的個人非商業貨件

• 不適用於政府管制機關（如美國FDA）監管的產品

在空運提單和商業發票輸入10位數
國際商品統一分類代碼。

若產品採正式報關程序，需提供收件人的僱主身份識別號碼（EIN）
或社會安全號碼（SSN）。若收件人的EIN或SSN有所缺漏，則將
導致貨件被美國海關扣留並退還給寄件人。客戶應在FedEx託運工具
的統一編號欄位中輸入收件人的EIN或SSN。

情勢瞬息萬變，欲獲取更多最新資訊，請造訪專屬於您市場的U.S. Tariff Information Hub。

下方表格詳列所有亞太地區客戶寄件至美國時，所需之清關資訊指引。請務必仔細閱讀「託運守則」部分，以避免潛在的延誤情形。 

B2C / B2B

B2B2C 
(中間一方
所指「B」為
美國實體)

單次報關

合併清關

FedEx

FedEx

寄件人／
第三方

FedEx

寄件人／
第三方

非正式報關 不需要

需要（若有與紡織品和服裝
相關且申報價值高於250美元
的產品）

僅需提供零售價（或美國
買家實際支付的價格）

僅需提供零售價（或美國
買家實際支付的價格） 1. 據商品類別／HS代碼，

可能需要提供其他資訊。

2. 若適用，PGA⁵貨件需
提供額外資料。

若由美國企業銷售給
消費者，價格可為零售價
或批發價

僅需提供零售價（或美國
買家實際支付的價格）

若由美國企業銷售給
消費者，價格可為零售價
或批發價

需要（若有與紡織品和服裝
相關的產品）

需要（若有與紡織品和服裝
相關的產品）

正式報關

非正式報關

正式報關

寄件人的
商業模式

清關服務 登記進口商
 (IOR)

清關手續
詳細物品
說明

10位數
美國HTS
代碼

保稅 申報值 額外資訊POA² ACH³ EIN⁴ / SSN⁴
(其中一項)

製造商的名稱
及地址

清關重要資料

MID¹

表格內所示資訊僅供參考，內容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1 製造商識別碼                          2 授權書                          3 自動清算所 4 僱主身份識別號碼/社會安全號碼 5 合作夥伴政府機關

最後更新日期：2025年4月17日，新加坡時間

https://www.fedex.com/zh-tw/service-news/us-tariff-impact-on-international-business-shipping.html

